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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内则》中的性别模式及性别角色建构

骆惠仪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昆明，650500；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礼记·内则》中关于性别分工、活动空间、日常行为方面的性别角色规范，探讨“男女有

别”的性别模式在构建家庭与社会秩序中的合理性以及这种性别模式如何从家庭到社会进行秩序延伸，认为“男

女有别”并非简单的性别高低之分，而是一种基于社会分工的性别角色区分。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原本基于功能划分的性别模式逐渐演变为等级化的性别不平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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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是一部极具影响力且颇具代表性的儒家经

典，其文本中所体现的性别观念和性别文化对中国历史

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依旧规范着我们的生活产生。《内

则》是《礼记》第十二篇，《礼记·内则》（下文简称

《内则》）主要讲述周代的家庭礼仪制度，在研究先秦

时期性别关系和女性地位占据着独特且重要的地位。尽

管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在家庭结构、社会环境等方面发

生了巨大变化，但其中关于家庭伦理道德及家庭和谐相

处之道等方面思想仍有可汲取之处。

1《内则》中的“男女有别”之礼

1.1 夫妇居住空间及避嫌礼

在活动空间上，“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

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在家中，“男女不同椸

枷，不敢悬于夫之楎椸，不敢藏于夫之箧笥，不敢共湢

浴。”“夫不在......夫妇之礼，唯及七十，同藏无间。

故妾虽老，年未满五十，必与五日之御。”

1.2 男女日常防嫌礼

在日常行为上，“男子入内......女子出门，必拥

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

由左。”在物品使用与授受上，“非祭非丧，不相授

器......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

男女不通衣裳。”男女在职责上，男主外，女主内，互

不干涉，各司其职。

1.3 男女教育之“别”

幼儿会说话时，“男唯女俞。”男女身上带的荷包，

“男鞶革，女鞶丝”。六岁时，“教之数与方名”。七

岁，开始教以男女有别。十岁时，女孩留在家中由傅姆

教她娩娩、听从、女红之事以及祭祀协助等相关内容，

学习女子所应会做的活计。

1.4 育子之“别”

妻子将生子，在临产月的初一，“居侧室，夫使人

日再问之，作而自问之，妻不敢见，使姆衣服而对。”

孩子生下来后“至于子生，夫复使人日再问之，夫齐则

不入侧室之门。”孩子出生，是男孩在门左边悬挂弓弧，

是女孩在门右边悬挂佩巾；男孩要举行射礼，女孩则不

需要。

2《礼记·内则》中的性别模式

2.1“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

《内则》中明确“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模式：男

主外，女主内，互不干涉，各司其职，男性与女性承担

着截然不同的角色。从子女出生的仪式上就体现出明显

“男女有别”，男孩和女孩被赋予了不同的象征物，悬

挂弓弧象征着男孩未来将承担起保家卫国、参与军事活

动等责任，而佩巾则暗示女孩将专注于家庭内部的事务，

男孩和女孩从出生就被赋予不同的性别角色期望。男孩

出生后举行射礼，这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礼仪活动，

寓意男孩将接受武艺训练，为未来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

用做准备；女孩不需要举行此类仪式，进一步强调了男

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不同性别角色期待，这种“男女有

别”从子女出生就通过礼仪制度得到强化。

男女在十岁之后的教育上出现了性别的分野，《内

则》载：“十年出就外傅......女子十年不出......”

男子的礼仪规范学习贯穿始终，从日常生活礼仪到社会

政治礼仪，培养男子在社会中遵循规范、承担责任的意

识。随着年龄增长，男子逐渐学习处理社会事务、为官

之道等知识，其教育内容和成长轨迹围绕着塑造社会角

色和承担会责任展开。这种“男女有别”的教育培养旨

在塑造女子顺从的性格特点，使其能够遵循传统家庭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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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范。家务技能的学习是女子在家庭中履行职责的重

要基础，通过熟练掌握纺织、烹饪等技能，女子能够维

持家庭的日常生活运转。祭祀礼仪的学习则使女子传承

家族的宗教文化传统，维护家族的精神凝聚力。女子的

人生轨迹相对较为单一，主要局限于家庭领域，其角色

和地位在家庭中得以确立和体现，与男子在社会领域的

多元发展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性别分工模式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男女不同性

别角色期望和要求。男性被认为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和社

会的主导力量，为家庭提供物质保障。女性则被认为是

家庭的守护者和承担延续传承家族血脉的人物。这种

“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也限制了女性的发

展和自由。女性被剥夺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她们的生

活被局限在家庭内部，缺乏自我实现的机会。

2.2 活动空间的性别区隔模式

在居住空间上，男女有着严格的划分。这种空间上

的分离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分隔，更象征男女在家庭和社

会秩序中的不同定位。男子居外，便于参与社会事务、

家族对外交往等活动，而女子居内则专注于家庭内部事

务的打理。这种居住格局限制了男女在日常生活中的随

意接触，强化了性别角色的界限，使得男女在各自的空

间范围内履行特定的职责，维护了家庭内部的秩序与规

范。

《内则》载：“内言不出，外言不入......道路，

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行路规则进一步体现性别在公

共空间中的区分。男子靠右行走体现其在社会活动中的

主导地位和行动的自主性，而女子靠左行走且在外出时

有诸多限制，反映女性行动受到更多约束。这种行路规

则的差异强化社会对男女行为的规范，使性别差异在日

常行动中得以彰显。

生育过程体现男女在空间和行为上的不同性别区

隔。丈夫的问候体现对妻子的关心，但同时遵循礼仪规

范，如斋戒期间不能进入侧室门，这反映生育过程中礼

仪的重要性以及男女在生育事件中的不同定位：男子更

多是在外部关注和支持，女子则是生育过程的核心主体。

2.3 日常行为与社交礼仪的性别规范模式

男女在日常用品的使用上具有严格区分。《内则》

载：“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

男女不通衣裳。”这种区分看似琐碎，实则反映性别角

色观念在物质生活中的渗透，同时也强化性别之间的界

限感。这些规则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强化“男女有别”，

使性别规范和性别角色的区分深入到生活的细微之处，

成为人们潜意识中遵循的行为准则。夫妇间的礼仪规范

体现夫妻关系中的性别角色规范，在家庭日常生活中，

这种夫妇间的礼仪规范体现性别角色在家庭关系中的

长期影响，强调了夫妻之间在家庭秩序中的不同角色定

位和相互关系的礼仪性。

人际交往与礼仪规范的准则也呈现出男女性别角

色规范：“非祭非丧，不相授器......”这一规定严格

限制了非亲属男女之间的日常交往。在古代社会，这种

限制旨在防止男女之间产生不适当的情感纠葛，维护社

会的道德风尚和家庭的稳定。祭祀和丧礼作为特殊场合，

允许男女之间有一定的互动，但也遵循着特定的礼仪规

范。通过交往限制，社会将男女之间的关系纳入到严格

的礼仪框架内，确保性别角色的规范和家庭秩序的稳固。

行礼方式作为一种外在的礼仪表现形式，成为性别

角色区分的重要标志之一：凡男拜尚左手。凡女拜尚右

手。男女行拜礼的细微差异在各种礼仪场合中不断被重

复和强化，使“男女有别”在社交礼仪中得以直观体现，

更反映社会对男女在礼仪行为上的不同期望和规范，进

一步加深性别角色规范在人们行为举止中的印记。

3 差异而非不平等：基于差异的横向秩序

“男女有别”的规范在如今常被视为儒家贬低与限

制女性的有力证据，但正是这些具体规定和实施规则，

凸显了一个人如何从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sex）成

长为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男人”和“女人”（gender），

无论男女，人们始终处于一种性别角色的“场”中，自

幼接受男女内容各异的熏陶、教育和训导，并在不同的

活动空间和日常行为中，实现着社会对于性别角色的期

望。

3.1“有别”性别模式的合理性

首先，《郊特牲》载：“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

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

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礼制正是为了使人知晓

人与禽兽的区别之所在，而“别”是礼的基础和核心，

真正的人应该从“男女有别”那一天开始。

其次，“男女有别”的日常行为规范是性别化社会

秩序的塔基，指向的是整体的社会秩序。在儒家看来，

男女婚姻的“礼”突出了夫妇之义，而夫妇之义又是夫

子之亲、君臣之正的基础，儒家把社会和家庭的基础都

建立在夫妇关系之上。由此，儒家所关心的秩序既关系

到家庭的稳定与和谐，也关系到社会和国家的稳定与和

谐。

最后，“男女有别”是所有的礼之根本、之首要。



科技创新发展 聚知刊出版社

2025 年 2 卷 5 期 JZK publishing

149

儒家的性别观，基本的一条是“男女有别”，正是因为

男女有别，才有了父子亲、义生、礼作、物安，才使人

有别于禽兽；也正是因男女之别，影响到了夫妇之义、

父子之亲、君臣之正。男女之别直接影响着家庭关系、

君臣关系、伦理道德。

3.2 基于差异的横向秩序：性别模式中的秩序构建

3.2.1男女关系的横向性

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横向关系，与父子、君臣之

间的纵向等级关系不同，男女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着不

同但相互平等的角色。他们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职责，这

些职责是基于分工的需要，而非基于等级的差异。在儒

家思想体系中，纵向秩序如父子、君臣关系强调的是等

级和权威，而男女之间的横向秩序则侧重于协作与互补，

两者共同发挥作用，共同构建起完整的社会秩序。纵向

秩序为社会提供了层级结构和决策机制，确保社会事务

的有效管理；横向秩序则为社会注入了活力和温情，促

进了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这种横向关系蕴含着平等的

内涵。虽然男女在职责和行为规范上存在差异，但他们

在人格尊严、价值贡献和社会地位等方面是平等的。《内

则》中的性别模式并没有赋予男性对女性的绝对统治权，

而是强调男女双方在各自的领域内发挥作用，共同为家

庭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3.2.2“男女有别”：从家庭到社会的秩序延伸

儒家关注人类的现实生活，认为人类社会的合理秩

序离不开“礼”的约束和规范，《内则》则是专门针对

家庭的礼法规则。儒家认为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组成部

分，国家实则是一个大家庭，从家国同构这一视角来看，

“男女有别”的礼制就可以从维系家庭的正常运行扩展

到维系家国的正常秩序。《内则》中的性别模式首先着

眼于家庭内部的和谐构建，通过明确男女在家庭职责、

活动空间、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差异，实现家庭事务的有

序运作。这种分工使得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得到妥

善安排，避免了职责不清可能导致的矛盾冲突。

“男女有别”的意义远不止于家庭范畴，其最终目

的是实现社会的稳定与秩序。对于社会整体秩序而言，

日常行为与社交礼仪的性别规范模式以及活动空间的

性别区隔模式规定了男女在公共场合的行为准则和礼

仪要求，避免了混乱和冲突的发生，维护了社会的公序

良俗；在家庭层面，秩序性的性别模式使得家庭成员清

楚自己的角色和责任，行为举止遵循相应的规范，从而

保证了家庭生活的有条不紊。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

家庭内部的和谐有序为社会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男

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与社会分工相契合，适

应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男性凭借体力优势在农耕、

军事等领域发挥主导作用，保障了社会的物质生产和安

全防御；女性在家庭内部的细致管理和人口繁衍方面的

贡献，确保了社会的人口延续和家庭文化传承。通过分

工、相互依赖和整合，最终形成了儒家整体秩序的双重

维度。

4 结语：从“男女有别”滑向“男尊女卑”

儒家秉持着通过构建有序的社会关系来实现社会

和谐稳定的理念，《内则》中的性别秩序便是这种理念

在家庭与社会层面的具体体现。这种性别模式的本意在

于建立一种有条不紊的家庭与社会运行秩序，使每个成

员都清楚自己的性别角色和责任，从而确保各项事务能

够顺利开展，最终达成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然而，客

观的经济条件在这一性别模式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致使

性别分工在重要性上逐渐产生差异。男性从事的农耕生

产是家庭和社会的主要经济来源。相比之下，女性的家

务劳动虽然对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但在当时

的经济体系中，其价值难以像男性劳动那样直接转化为

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这种经济价值的“男女有别”使

得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逐渐凸显，原本基于分工

的横向秩序开始出现倾斜，等级性的元素逐渐在性别模

式中变得显性化。在家庭内部，男性凭借其在经济生产

中的主导地位，逐渐掌握了更多的决策权和话语权，女

性的地位则相对下降，形成了一种“男尊女卑”的社会

格局，这种性别模式及其演变对后世性别观念产生了极

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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